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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西绿色生态 湿地鱼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
一． 工作简况

1.任务来源

江西湿地资源丰富，分布广泛，在湿地系统内发展生态养

殖具有优良的生态价值和环境保护价值，同时为引领我省茶产

业高质量发展，充分发挥江西省湿地生态保护的优势，支撑湿

地鱼产品开展“江西绿色生态”品牌认证，依托江西绿色生态

品牌建设促进会制定《江西绿色生态 湿地鱼》团体标准。

2.起草单位

该标准由江西绿色生态品牌建设促进会提出并归口。标准

起草小组主要由江西省绿美瑞生态建设有限公司、江西省质量

和标准化研究院

二、制定《江西绿色生态 湿地鱼》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湿地是生物圈中可与热带雨林相媲美的生产力最高的生态

系统之一，湿地为许多动物物种，如贝类，小型鱼类和掠食性

鱼类提供了大量食物。同时承载了土地与水之间的过渡，湿地

鱼类具有能将食物链底层资源转化为营养水平较高的食物的能

力。湿地养殖业在我省已有较大规模，湿地经济蓬勃发展。已

经基本形成了成熟的市场，为适应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健全和完

善湿地行业标准体系，制定《江西绿色生态 湿地鱼》团体标准

十分必要。

（一) 制定《江西绿色生态 湿地鱼》是提升湿地经济价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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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化的迫切需求，目前国内尚没有相关标准制定，本标准的制

定不仅可以配合和推动行业发展，同时弥补了标准化体系的空

白。

（二) 湿地产业已有较大规模，本标准的制定可凸显湿地

养殖的特色，强化亮点，有效的提升产业整体品牌影响力。

（三) 据查新，目前省内尚未有针对湿地鱼相关标准。该

标准可操作性强，便于推广。

三、主要起草过程

1. 开展湿地养殖行业调研。

以瑞金养殖业为基础，组织省内专家开展湿地经济建设情

况分析调研，深入企业湿地养殖现场了解湿地经济的特点、湿

地经济价值核心价值、传统养殖和湿地养殖的区别，制定更具

特色的《江西绿色生态 湿地鱼》。

2.有序推进标准的编制进度。

在充分掌握文件资料、调研以及分析总结的基础上，标准

起草小组搭建了标准文本的框架，并结合标准起草小组成员的

专业特长合理分工标准编制任务，同时明确了工作进度及时限

要求，为了保证标准文本的科学性和规范性，起草小组先后多

次在小组内部召开讨论会，对编制文本的质量进行进一步提升，

在此基础上先后形成了标准草稿、工作组讨论稿。

四、制定（修订）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

准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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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遵循"先进性、实用性、统一性"的原则，尽可能与国

内外领先标准接轨，注重了标准的可操作性，严格按 GB/T

1.1-2020 的最新版本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

和编写规则》的要求进行编写。

本标准主要参照以下标准进行起草：

GB 11607《渔业水质标准》

NY/T 391 《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》

NY/T 471 《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》

NY/T 755 《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》

NY/T 394 《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》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
（一）范围

明确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。

（二）术语和定义

本标准对江西绿色生态湿地鱼进行了明确的定义，突出了

以实现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渔业价值转化为目的养殖属

性。

（三）基本要求

本标准对江西绿色生态 湿地鱼的产地环境及要求、养殖管

理要求、产品感官要求。评价指标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要求。湿

地养殖水域应生态环境良好、无污染的湿地，避开污染源。应

加强湿地环境保护，实施保护措施，防止污染。开放式进水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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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周边及养殖去内的污染物和污水应有设施进行收集和处理，

设施的位置和处理方式不应对养殖水体构成污染风险。应建立

生物栖息地，保护基因多样性、物种多样性和生物系统多样性，

以维持生态平衡。应保证湿地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，不对环境

或周边其他生物产生污染。应该设置并明示产地标识牌，内容

包括产地名称、面积、范围和防污染警示等方面进行要求。

（四）养殖管理要求

人员要求主要从应从合法合规的供应商渠道购买苗种和亲

本，并保留供应商资质证书或检疫证书，并记录苗种品种、名

称、数量等相关信息。应选用通过认证的渔药、疫苗，并保存

供应商许可文件和合格证明文件，记录采购数量、批号、日期。

应严格按照渔药、疫苗使用说明，并符合 SC/T 1132 和 NY 5071

的要求。应记录渔药、疫苗使用或接种的水产品名称和品种、

使用地点、日期、操作人员、使用剂量等相关信息。养殖模式

应采用健康养殖、生态养殖模式。养殖过程遵循水产养殖质量

安全管理规范规定。投喂时应对投喂品种、用量、日期、操作

人员等信息进行记录。本部分侧重对日常管理和功能实现及选

择进行要求和建议。

（五）评价指标

本部分从资源节约属性指标、环境保护属性指标、生态协

同属性指标和质量引领属性指标进行提炼，展示湿地鱼的优秀

质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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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条款无特殊说明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标准在编制制定过程中，无重大意见分歧意见。

七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
本标准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并与有关国家标准、行

业标准相协调，适用范围强，能有效提升科技人员和生产企业

的技术水平，促进湿地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。建议本标准作

为推荐性标准。

《江西绿色生态 湿地鱼》标准起草小组

二○年 月 日


